
复旦大学化学教学实验中心规章制度  

研究生担任实验指导教师执教的规定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研究生培养的需要，研究生参加实验教学的人数不断增

加。为保质保量地完成教学任务，特制订本规定。 

1、每学期研究生实验教学助教岗位由复旦大学化学教学实验中心按实验教学需要发

布，由化学系研究生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并与实验中心共同确定名单。 

2、担任实验教学工作的研究生就是教师，必须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树立教师的良好

形象，树立教师的责任感，从思想上认识教学工作的严肃性，严格遵守实验中心制订的《实

验指导教师岗位职责》,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言传身教，努力培养好学生。 

4、上岗期间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自找人顶替，原则上不应出差，遇有特殊情况应

及早报告主管教学工作的系主任和实验主讲教师，妥善安排好教学工作。 

5、研究生助教需在在实验主讲教师指导下，认真做好每个预备实验，认真参加实验

教学小组的集体备课，缺席者未经同意不得上岗。要认真准备好每次实验教案及讲解，应包

括以下细节：实验教学要求、实验原理、实验方案和要点、仪器和试剂的要求、实验结果的

数据与图表、指导实验的要领、以及实验安全、废弃物的处理等注意事项。 

6、每个研究生助教必须准备好三份材料：(1) 预备实验记录本，(2)备课教案本，(3)

学生实验情况、成绩记录本。教学任务完成后交主讲教师作为教学实习及助教成绩评定的依

据存档。 

7、教学任务完成后应填写考核表交主讲教师。主讲教师将负责对研究生助教的考核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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